万商律师事务所档案管理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所档案的科学管理，提高档案工作的质量，更好为本所业务工作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和档案部门关于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本所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所的档案、是指本所在业务和各项工作中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文字、表格、图纸、录音录像、照片等不同形式的材料。

本所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本所工作期间承接、办理案件或进行其他业务活动所形成的上述资料，均属本所所有，并纳入本所档案管理范围。

第三条  本所指定专门档案管理人员，负责管理本所的全部档案，确保档案的完整、准确、安全和有效利用。

第四条  本所档案工作的基本任务：

1、集中统一管理本所全部档案，负责档案的接收、整理、立卷、归档、保管和提供利用。

2、负责对所保管的全部档案进行定期鉴定、销毁工作。

3、严格执行档案保密制度、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完全。

第二章  文件材料的立卷归档

第五条  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凡是反映本所工作主要活动情况，具有查考和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均应立卷归档。主要包括：

1、各级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颁布发需贯彻执行的有关律师工作的指示、决定、决议和通知等。

2、本所合伙人会议、全所工作会议、专门工作会议记录、纪要；

3、本所的历史沿革、大事记及重要活动事件的剪报、录音、录像、照片、荣誉证书等材料；

4、本所制订的章程和规章制度等文件材料；

5、本所合伙人、专、兼职律师以及其他人员的人事档案；

6、要对外签订的各种合同、协议书等文件材料；

7、本所财务报表、帐簿、凭证等会计档案；

8、本所合伙人、专、兼职律师接受本所委派代理的诉讼与非诉讼材料，包括案件来源(委托代理合同、法律顾问聘任合同)、诉讼文书、非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

9、其他具有历史参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

第六条  不归档的文件材料范围：

1、重份文件和无查考利用价值的事务性、临时性文件；

2、普发性供参阅、不须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

3、本所未经合伙人讨论、审阅、签发的未生效文件、文件修改稿；

4、本所人员未经本所授权以自己名义对外形成的与本所无关的文件材料。

第七条  立卷归档要求：

1、立卷档案的卷宗应按照文件材料自然形成的规律，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区别不同价值，便于保管和利用；

2、归档的文件材料应齐全、完整、系统；

3、归档的档案划分保管期限准确，分类合理，文件质量符合要求；

4、诉讼档案要求一案一卷，同一个案件的多道诉讼程序形成的案卷，可列分册；证据材料较多的，可列分册。

第八条  归档时间：

1、文书材料由档案员负责及时收集、回扰，于次年第一季度内立卷归档；

2、诉讼档案，以一案一号为原则，在案件办结后一个月内，由主办律师或其助理按案卷装订要求立卷，后将案卷移交档案室编号归档。档案工作人员对移送来的各类案件，应即时办理签收手续。

第九条  档案的保管期限：

文件档案的保管期限定为永久、长期、短期三种。短期保存指保存后5年、10年、15年后可以销毁；长期保存指保存15年后可以销毁。

第十条  案卷的装订要求：

1、卷内文件材料应按顺序排列，在每页材料右上角编上页号；

2、立卷归档的案卷，应按规定格式逐件填写卷内文件目录。卷内文件目录放在卷首；

3、案卷封面应逐项按规定填写清楚，应当用毛笔或黑色钢笔填写，并且做到字迹工整、清晰规范；

4、案卷封底应附卷内备考表，用于说明卷内文件缺损、修改、补充、移交和销毁等情况；

5、案卷装订时要求右齐、下齐。案卷装订每册以不超过200页为宜，超过时可立分册。

第十一条  立卷责任人员要求：

1、档案工作人员要熟悉档案业务和法律业务，提高本所的档案管理水平，积极主动为档案利用者服务； 

2、档案工作人员要认真执行国家和本所的保密制度，确保档案安全；

3、案件承办人从受案开始，就要注意收集有关的诉讼材料和本案产生的全部法律文件材料；结案后及时整理，按办理程序依次排列。如有遗漏，应及时补齐。无法补齐的，须附加说明材料。

第3章 　档案的管理、统计和提供利用

第十二条  本所全部档案由档案管理人员负责集中统一管理，如档案人员调离工作时，须办理好交接手续方可调离。

第十三条  本所设置档案专用柜架，确保档案的安全。

第十四条  建立、健全档案资料的统计制度，对档案的收进、移出、保管、利用、销毁等情况进行统计。

第十五条  建立、健全档案的借阅、复制、利用制度。档案工作人员必须熟悉的档案情况，编制必要的检索工具，便于档案的借阅和提供利用。

第十六条  借阅档案、可由承办人直接到档案室借阅。不属于本人承办案件的档案，由借阅人征得承办人或本所主任同意并登记后，即可借阅；属于“秘密”级以上档案，经承办人及本所主任共同签字后方可借阅，但承办人已离开本所的除外。

第4章 档案的鉴定和销毁

第十七条  本所的档案鉴定工作由档案鉴定小组负责进行，鉴定小组由主管档案的合伙人、档案管理人员组成，由鉴定小组制定出本所档案材料保管期限表，报合伙人讨论通过后，作为进行鉴定档案的依据。

第十八条  档案鉴定小组对于确无保存价值的档案需要销毁时，应编写“销毁档案目录”，经合伙人会议审核批准后方可销毁。档案的销毁由2名以上合伙人监督。
第5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所会计档案按国家财政部、国家档案局制定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管理。人事档案按国家人事部有关规定管理。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